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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中存在对当事人取证权利之保障不足的缺

陷。将法院调查取证制度定位于帮助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辅助制度，从程序

正义与实体真实衡平的视角出发，在提炼学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借鉴两大法系的有关规定，吸纳我国司法实践中调查令制度的有益经验，

对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程序提出若干改革与完善建议，努力尝试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查取证制度，以增强或实现其对当事人取证权利之保

障功能。 

文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我国法院调查取证界定的含义、基本内容及法律特征；

阐述法院调查取证与诉讼模式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了我国法院调查取证的

立法沿革。 

第二章着重介绍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地区的相关制度，总结两大法

系在制度上的差异和趋同，以及域外的法律规定对我国法院调查取证制度

的借鉴意义。 

第三章分析我国法院调查取证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四章阐述完善法院调查取证的必要性，并提出完善我国法院调查取

证制度的构想，比如调查令制度的法定化、当事人申请救济渠道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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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hina's civil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has a serious defect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parties’collecting evidence.The court will investigate and collect 

evidence to help the parties positioning system to collect evidence in support 

system,from the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true path or equity 

perspective,the refinement of academic theor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results,from the Two Schools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absorb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writ of quo 

warranto, to reform and perfect our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The proposal is 

attenpting to build a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vidence for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For that, we can enhance or achieve their rights of the parties 

evidence support function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as follows: 

Chapter1 main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basic components and legal characteristie; Also introdu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d the lawsuit pattern ,and our country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s legislative evolution. 

Chapter 2 is about the legal rule of the overseas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alyse the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s of the overseas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se countries system,our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could 

take examples from alien legal rule. 

Chapter 3 analyses the problems of our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d 

illustrate the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Chapter 4 describes the pairs of proeess reason carry on the essential, and 

proposes the consummates of our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such as, legal 

norm of writ of quo warranto, consummating party’s right on application. 

 

Keywords: Civil action  Evidence  Court evidence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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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院拥有极大的调查取证权是在实体公正理念的指导下产生和存在

的，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之一。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

纠纷逐渐增加且日益复杂，法院系统已经无法在经济成本上继续承担无限

职权调查取证的压力。同时，国外先进的诉讼理论也被介绍到中国，当事

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获得了重视，举证责任也被引入我国的民事诉讼立

法中。因此在诉讼中，当事人必须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法官的调查取证

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91 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建立了以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为主、法院调

查取证为辅的证据收集制度。2001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对法院的调查取

证的情形又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进一步加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责任，弱

化了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 

原本这一发展方向并无可厚非，但现行立法却忽视了司法实践中民事

纠纷类型多样化的、复杂化以及当事人举证能力弱小的事实，采取无论什

么案件都一 切的做法，导致民事诉讼实践中出现法院不予调查取证、消

极裁判，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却无充分可靠的程序保障去收集证据，

从而造成举证不能。同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漠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对

司法公正的同等意义、以程序正义否定实体正义、以程序公正否定结果公

正、以模糊的“法律真实”概念否定发现案件真实的必要性等诸多弊端。 

证据的调查收集是民事诉讼的核心。从法院对调查收集证据的包办到

将证据收集完全交给当事人、而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导致实践中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原告败诉的案件数量多了，并致上访、申诉大量增加。不

但法院的公信力受到置疑，司法公正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诉讼中法院

调查取证权过于强大或过于弱小都是不符合民事诉讼规律的。我国应当合

理界定法官调查取证权的边界。 

本文拟从分析法院调查取证的概念及法律特征入手，介绍我国法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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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取证的立法沿革及国外法院调查取证的概况，分析我国法院调查取证的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在一定范围内我国法院调查取证完善的必要性，

并提出完善法院调查取证的具体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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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法院调查取证制度概述 

第一节  我国法院调查取证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一、我国法院调查取证的界定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制度是由《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构成。其主要依据有：《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

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

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

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

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证据规定》第 15 条把《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规

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限定为两种情形：“（1）涉及

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

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

项。”并规定除这两种情形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外，其他

由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应当依当事人申请进行。同时，《证据规定》

第 17 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1）申请调查收

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的有关规定可知：首先，法院调查取

证的主体为人民法院，这与当事人的取证活动相区别，法院调查取证与当

事人取证虽然在我国民事取证机制中地位、作用不同，但两者共同构成我

国民事诉讼取证制度；其次，法院调查取证仅指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收集活

动，即取证活动，而不包括对证据的审核、判断活动，认识这一点，就应

把法院调查取证与法官在法庭调查程序中对证据的“调查”活动区分开来；

再次，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是有限的，即法院调查取证仅在法律及司法解

释规定的情况下发生，且应遵循一定的取证程序及要求；最后，既然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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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证仅指法院对证据的收集活动，其就不应在法庭之上进行，而只能

发生于法庭之外。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查取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

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有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职权或依当事人

申请，在法庭之外收集证据材料的诉讼活动。 

二、我国法院调查取证的基本内容  

 (一)民事勘验。民事勘验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在当事人的参加下

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有关单位指派的人员，对民事案件的物证或现场进

行勘查检验，并通过勘查检验收集和调查证据的一种民事查证措施。民事

勘验活动的展开是通过现场勘查、物证勘验、对比检查和查证实验四种方

式进行的。现场勘验能使人民法院及时深入地了解案件物证材料或现场情

况，是发现、固定、提取和收集证据材料的重要途径，为人民法院查明事

实、分清是非提供有力的证据。
①
 

(二)委托调查。委托调查是指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那些必须由自己

负责调查的，存在于外地法院辖区或国外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委托外地或外国法院代为取证的一种民事调查方式。委托调查虽然不是受

案法院亲自参加调查，但也是人民法院直接调查收集证据的一种方式。这

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内审判组织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系统存在的，虽

然在这个系统内对受理案件有一定的管辖分工，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案件的

诉讼参与人只同受理案件的法院发生诉讼法律关系。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需要其他法院协同办案的时候，审判组织就以一个整体身份参与每一个案

件的审判活动。受托法院正是基于这个审判组织统一体中一个成员的身份，

享有以自己的名义与被调查人发生直接的诉讼法律关系的权利。
②
 

 (三)检索证据材料。所谓检索证据材料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或书

记员为了查明案情，亲自查阅当事人或有关单位的档案材料或会计账簿，

从中寻找证据的一种民事调查方式。人民法院依职权实施这种调查方式时，

当事人或有关单位应按人民法院的要求如实地提供有关的档案或账簿，以

                                                 
① 纪敏 .证据全书(中卷)[M].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1611 一 1613. 
② 同上，第 15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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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审判人员进行检索。
①
 

(四)询问当事人、证人。人民法院询问当事人或证人的目的是获取被

调查人大脑中记忆事实的信息或有关陈述。如果是被调查人对往事的回忆，

这些信息能否如实地、完整地输送出来，主要取决于调查人和被调查人之

间能否建立起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因此，在实施这种调查方式时必须注

意下述两个方面：1.调查人要事先熟悉已掌握的全部诉讼材料，找准需要

调查的问题，找对调查对象，有针对性地制定详细的调查提纲，使调查有

的放矢，避免重复劳动；2.注意研究被调查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和他们对

调查的心理态度，有针对性地选择问话内容、问话方式和询问策略，消除

被调查人的心里障碍。
②
 

三、我国法院调查取证的法律特征  

考察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院调查取证的有关规定，并与当事

人取证制度进行对照比较，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制度主要具有以

下几个法律特征： 

（一）主体特殊性。法院调查取证的主体为人民法院。从发现真实的

需要出发，我国法律赋予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职能。尽管随着民事审判方

式改革的深入，在证据的收集活动中，法院的主体地位已让位于当事人的

主体地位，但不容否认的是人民法院仍是我国证据收集活动的主体之一，

只不过其收集证据的权限与范围受到了较大限制。有观点认为，“法院调

查取证”应称为“法官调查取证”。
③
笔者认为尽管法院调查取证任务最终

由具体的法官来承担，但在现有条件下，我国法官并不独立，法官调查取

证对外仍以法院名义进行，乃法官履行职务行为，且为与立法表述及司法

实践中的习惯表述相一致，还是称“法院调查取证”为宜。 

（二）客体有限性。当事人调查取证是一般原则，法院调查取证只是

在例外情形下发生，处于一种辅助、补充的地位。目前法院调查收集的证

据对象可分为两类：一是依职权主动收集的证据，包括涉及可能损害国家

                                                 
① 纪敏 .证据全书(中卷)[M].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1594. 
② 同上，第 1596 页。  
③ 逯雨刚 .论民事诉讼中民事审判权的主动性[J].江苏警官学报 ,200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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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事实证据以及与实体争议无涉的程序事

项证据；二是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主要指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

法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有关档案材料、涉密材料、涉及个人隐私的材料

等，除此之外的证据，法院无权调查收集。而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当事人

收集证据的范围作出限制。相比之下，法院调查取证客体有限。 

（三）调查取证行为的中立性。当事人举证仅限于证明自己的主张，

其举证责任受到赢得诉讼，避免败诉的内在动因所驱使。而法院调查取证

是基于行使居中裁判权的需要，这是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一种职能行为。

具体说，人民法院既要收集对原告有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被告有利的证

据，收集能证明整个案件事实的证据，并要审查、核实证据，做出正确的

判断。
①
 

（四）调查取证不能的不承担后果性。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

人，是举证责任的主体，他们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举证不

能则要承担不利或败诉的法律后果。而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在诉讼

中不是诉讼当事人，也不是举证责任主体，没有任何主张和请求，同双方

当事人也没有权益争议，因而不承担举证责任，也不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②
在法院不能收集到证据的情况下，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后果，即败诉的风险。 

第二节 我国法院调查取证的立法沿革 

一、法院调查取证与诉讼模式的关系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决定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民事诉讼制度

的基本结构。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部分，在民事证据制度

中，“关于法院和当事人作用的问题就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的基本模式，

甚至可以说法院和当事人在证据制度中的作用如何决定了民事诉讼的基本

模式。”
③
因此，要正确认识法院调查取证制度，应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

                                                 
① 李刚 .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关系[J].法律适用 ,2001,(10);45. 
② 柯昌信 ,崔正军 .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228. 
③ 张卫平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 :转换与选择之根据[J].现代法学 ,20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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